
1. 申請書(https://covid19.mohw.gov.tw/ch/cp-5188-61209-205.html)。
2. 經衛生主管機關單位開立之完整隔離/檢疫通知書。(經衛生主管機關開立之「完整」資料)(如有遺失請洽原開立之衛生主管機關單位。)
3. 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(非本國籍人為居留證或護照)。
4. 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同意書(https://covid19.mohw.gov.tw/ch/cp-5188-61209-205.html)。
5. 受隔離或檢疫者之金融帳戶存摺封面影本(倘為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者，得檢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金融帳戶存摺封面影本)。(請使用非靜止戶帳號。公教戶、凍結戶、警示戶、結清戶、外幣帳戶、公司行號帳戶，不可使用，否則將無法完成匯款)
6. 受雇人，由雇用人所出具受雇人請假及無支領薪資之證明(https://covid19.mohw.gov.tw/ch/cp-5188-61209-205.html)。
7. 非受雇人，本人無法從事工作及無獲得報酬、補償之切結書(https://covid19.mohw.gov.tw/ch/cp-5188-61209-205.html)。
8. 109年3月17日後出境，返國後接受居家隔離或檢疫者，應檢附必要出國之相關文件、資料。
9.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、資料。(倘為國外文件，應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，並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，始得視為有效之證明文件；倘為大陸地區或香港、澳門作成之文書，應經行政院設立(如大陸委員會香港、澳門辦事處，駐地名稱為「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」)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(如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)驗證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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